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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二五五號解釋（79.4.4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在實施都市計畫範圍內，道路規畫應由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之

規定辦理，已依法定程序定有都市計畫並完成細部計畫之區域，其道路

之設置，即應依其計畫實施，而在循法定程序規畫道路系統時，原即含

有廢止非計畫道路之意，於計畫道路開闢完成可供公眾通行後，此項

非計畫道路，無繼續供公眾通行必要時，主管機關自得本於職權或依申

請廢止之。內政部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十日臺內營字第七三○二七五

號、六十七年一月十八日臺內營字第七五九五一七號，關於廢止非都市

計畫巷道函及台北市非都市計畫巷道廢止或改道申請須知，既與上述

意旨相符，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本旨尚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城市區域道路溝渠及其他公共使用之土地，依土地法第九十條

規定，應依都市計畫法預為規定之，都市計畫之市鎮計畫，應先擬定主

要計畫書，表明主要道路及其他公眾運輸系統，主要計畫公布實施後，

應繼續完成細部計畫，表明道路系統，其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，均應送

由該管政府或鄉鎮（縣轄市）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，在審議前應公開展

覽，於公開展覽期間，任何公民或團體均得提出意見，由都市計畫委員

會審議，審議結果並應報請上級政府核定後公布實施。此為都市計畫

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、第十七條至第二十一條、第二十二條第一項

第五款及第二十三條所明定。是在實施都市計畫範圍內道路之規畫，既

應依上述法定程序確定，任何有關之公民或團體，亦均有機會知悉道路

設置之狀況並提出意見，則在該計畫確定後，即應依其計畫實施，而在

循法定程序規畫道路系統時，原即含有廢止非計畫道路之意，於計畫道

路開闢完成可供公眾通行後，此項非計畫道路，無繼續供公眾通行必要

時，主管機關本於職權或依申請廢止之，乃符合都市計畫法立法意旨之

行政行為。內政部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十日臺內營字第七三○二七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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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、六十七年一月十八日臺內營字第七五九五一七號，關於廢止非都市

計畫巷道函及台北市非都市計畫巷道廢止或改道申請須知，既與前述

意旨相符，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本旨尚無牴觸。惟廢止有公用地役關

係之既成巷道，事涉公眾利益，以於都市計畫有關法規作明確之規定為

宜，併予指明。

釋字第二五六號解釋（79.4.4.）

【解釋文】

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第七款關於法官應自行迴避之規定，乃在

使法官不得於其曾參與之裁判之救濟程序執行職務，以維審級之利益

及裁判之公平。因此，法官曾參與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或更審前之裁判

者，固應自行迴避。對於確定終局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，其參與該確定

終局判決之法官，依同一理由，於再審程序，亦應自行迴避。惟各法院

法官員額有限，參考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四款規定意旨，其迴避以一次

為限。最高法院二十六年上字第三六二號判例，與上述意旨不符部分，

應不再援用，以確保人民受公平審判之訴訟權益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，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

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益。現行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第七款關

於法官應自行迴避之規定，即在當事人就法官曾參與之裁判聲明不服

時，使該法官於其救濟程序，不得再執行職務，以保持法官客觀超然

之立場，而維審級之利益及裁判之公平。因此，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

之前審裁判或更審前之裁判者，固應自行迴避；對於確定終局判決提

起再審之訴者，其參與該確定終局裁判之法官，依同一理由，於再審程

序，亦應自行迴避。但在各法院法官員額有限，而提起再審之訴，又無

次數限制之情況下，參照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四款規定意旨，其迴避以

一次為限。例如對於再審確定終局判決及原確定終局判決又合併提起

再審之訴者，僅參與再審確定終局判決之法官須迴避，而參與原確定

釋字第二五六號解釋




